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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 

【春季班】招生日程表 

項 目 日 期 備註 

簡 章 公 布 即日起  

通 訊 寄 件 報 名 
即日起～105年1月27日(週三)，截止日期以郵

戳為憑，逾期原件退還不予受理。 
詳見第2頁 

現 場 報 名 
即日起～105年1月29日(週五)下午16:00止 

(本校土木大樓4樓進修推廣部辦公室) 
詳見第2頁 

成 績 公 告 105年2月3日(週三) 詳見第3頁 

成 績 複 查 105年2月4日(週四)下午16:00截止 詳見第3頁 

放 榜 105年2月4日(週四)下午17:00 詳見第3頁 

正 取 生 報 到 105年2月15日(週一)起至2月17日(週三)截止 詳見第3頁 

備 取 生 遞 補 105年2月18日(週四)起 詳見第3頁 

 

 

※簡章下載、報考資格等各項招生試務查詢服務專線07-6077701洽黃秘書。 

※招生網址：http://exam.k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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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 

【春季班】招生簡章 

壹、報名資格 

一、國內各技術校院或大學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者。 

二、男性須役畢或無兵役義務。 

※注意事項： 

一、軍事院校應屆畢業生，須先完成向國防部或軍種總部核准報考之證明文件正本，始

可報名；中央警官學校應屆畢業生，須先完成向內政部同意報考之證明文件正本，

始可報名；現役軍人(含替代役男)如在105年2月15日前退伍者，須繳交由服務單位

出具之退伍日期證明正本，始可報名。另外，所出具之資料若有不實（包括無法於

105年2月15日以前退伍或解除召集者），一律取消錄取資格。 

二、持外國學歷證件之本國籍學生，其原就讀學校須為教育部認可者，且學歷證件須經

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者。 

三、同等學力者不得報考。 

貳、招生學程、名額、甄試方式及相關資訊 

學 程 名 稱 學士後影視傳播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招 生 人 數 60 名 

甄 試 方 式 

書面審查： 

1.大學以上歷年成績單正本。 

2.個人履歷及自傳 (如成長背景、求學經歷、學習規

劃、生涯規劃及社團參與等)。 

3.足資證明自己專業能力之資料 (如檢定合格證明，

結訓證明，技能競賽獲獎證明，成果作品等)。 

服 務 資 訊 

聯絡人：林聯發主任 

聯絡電話：07-6077260 

電子信箱：t90006@cc.kyu.edu.tw 

資訊傳播系網址 http://www.dic.kyu.edu.tw/dic_net/ 

合 作 產 企 業 

( 或 訓 練 單 位 ) 

智凰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古都電台 

四方通行旅行社 

藏墨科技數位服務有限公司 

南國有線電視傳播有限公司 

注 意 事 項 

1.本學位學程報名人數低於 20 名，得辦理停招。 

2.修業年限至少 1 年，畢業學分數不得少於 49 學分。 

3.上課時間：以週六、日為原則，暑假實體課程只上

課 1 天，外加遠距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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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程 名 稱 學士後產業外語學士學位學程 

招 生 人 數 30 名 

甄 試 方 式 

書面審查： 

1.大學以上歷年成績單正本。 

2.個人履歷及自傳 (如成長背景、求學經歷、學習規

劃、生涯規劃及社團參與等)。 

3.足資證明自己專業能力之資料 (如檢定合格證明，

結訓證明，技能競賽獲獎證明，成果作品等)。 

服 務 資 訊 

聯絡人：張宏宇主任 

聯絡電話：07-607-7100 

電子信箱：t00142@cc.kyu.edu.tw 

應用外語系網址 http://www.afld.kyu.edu.tw/ 

合 作 產 企 業 

( 或 訓 練 單 位 ) 

漢來大飯店、華王大飯店、小墾丁渡假村、 

城市商旅高雄真愛館、 

晉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百斯特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油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強茂股份有限公司、 

智凰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晉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注 意 事 項 

1.本學位學程報名人數低於 20 名，得辦理停招。 

2.修業年限至少 1 年，畢業學分數不得少於 49 學分。 

3.上課時間：以週六、日為原則，暑假實體課程只上

課 1 天，外加遠距教學課程。 

參、報名方式及日期 

一、報名方式：通訊寄件或現場報名。 

二、收件日期：即日起～105 年 1 月 27 日(週三)，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逾期原件退

還不予受理。 

三、收件地址：82151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 1821 號。 

四、收件單位：高苑科技大學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招生委員會。 

五、現場報名：即日起～105 年 1 月 29 日(週五)下午 16:00 止，進修推廣部辦公室(土

木大樓 4 樓) 

肆、報名應繳資料及注意事項 

一、報名繳交資料： 

(一) 報名表：請以正楷仔細填妥報名表，並將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分別浮貼。

(格式請參照【附表一】)。 

(二) 考生學歷證件及相關證明文件浮貼表，浮貼學士以上學位證書(畢業證書)影

本。男性須役畢或無兵役義務，繳交退伍令影本或免役證明影本。(請參照【附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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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持外國學歷報考之考生：需填具【附表三】國外學歷(力)切結書，並最遲應於

錄取後報到時繳交下列資料，否則將不准予入學： 

1. 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影本1份（須含中譯本驗證）。 

2. 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正本1份（須含中譯本驗證）。 

3. 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核發之入出境紀錄證明正本1份。 

(四) 如於報名時，無法及時取得報名資格相關證明以提供報名審查者，可以報名切

結書【附表四】代替先行報名，並於報到時繳交缺件，逾期未繳交者，視同自

願放棄錄取。 

(五) 繳交書面審查資料。 

1. 大學以上歷年成績單正本。 

2. 個人履歷及自傳 (如成長背景、求學經歷、學習規劃、生涯規劃及社團參與等)，

請填寫於【附表五】。 

3. 足資證明自己專業能力之資料 (如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技能競賽獲獎證明，

成果作品等)，請黏貼於【附表六】其他有利審查資料證明文件浮貼表。 

(六) 報名手續：將前項文件依序由上而下整理齊全，用迴紋針夾妥，平放入報名專

用信封袋內。如通訊報名，請將資料郵寄至本校招生委員會；現場報名則請至

本校進修推廣部(土木大樓4樓)辦理。 

二、報名注意事項： 

(一) 所繳寄報名資料經審核後，如因報考資格不合、表件不齊、逾期報名或資料填

寫不全等因素而不符報名資格者，致遭退件而無法受理報名時，概由考生自行

負責，請考生於郵寄表件前再予檢查、確認。報考之相關證件若未依規定黏貼

或繳交，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繳或追認。報名繳交之資料，本校審核

後，不論錄取與否，均留校存查，不予退還。 

(二) 公費生及有實習或服務規定者，如師範院校公費生、軍警院校生、現役軍人、

警察…等，報考時除應符合本校報考資格之規定外，並應自行考量是否符合因

其身分所涉之相關法令規定，若經報考獲錄取，不得以前述身分為由申請保留

入學資格。 

(三) 報名前請先確認符合報考資格，本校係採先行受理報名考試，嗣後考生如因故

無法如期取得報考資格，本校得逕行取消錄取資格。 

(四) 本校辦理招生工作時，需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取得並保管考生個人資料，

在辦理招生事務之目的下，進行處理及利用。本校將善盡善良保管人之義務與

責任，妥善保管考生個人資料，僅提供招生相關工作目的使用。 

(五) 凡報名本次招生者，即表示同意本校對於考生個人資料蒐集類別、使用範圍、

方式、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並同意本校對於考生個人資料進行

蒐集或處理。 

(六) 如有其他特殊狀況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 

伍、成績計算及錄取標準 

一、書面審查成績為總成績，滿分為100分。總成績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下第二位。 

二、本招生之錄取最低標準由本校招生委員會訂定，考生成績未達最低錄取標準不予錄

取。已達最低錄取標準者，依總成績分數高低順序，先錄取正取生後，得另錄取備

取生若干名，並得不足額錄取。 

三、正取生放棄錄取資格之缺額得以備取生依序遞補至額滿為止；錄取生最後1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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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人以上總成績分數相同時，則依照書面審查(歷年成績單、個人履歷及自傳、其

他有利審查資料)順序參酌比序決定錄取順序，如全部項目成績皆相同，則提交本

校招生委員會討論並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以增額錄取。 

陸、成績公告及成績複查辦法 

一、成績於105年2月3日(週三)於本校公告。 

二、成績複查時間：105年2月4日(週四)下午16:00截止(逾期不予受理)，複查成績請以傳

真或親送方式辦理，否則不予受理，電話：(07)607-7701；傳真：(07)607-7717。 

柒、放榜 

錄取榜單公告日期：105年2月4日(週四)下午17:00於本校公告。 

捌、報到 

一、正取生報到日期：105年2月15日(週一)起至2月17日(週三)截止。正、備取生應依報

到通知之規定日期及方式完成報到事宜。 

二、本校報到通知單擬於放榜當日於本校招生資訊網公布，請正、備取生務必上網詳閱，

並須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報到及註冊相關事宜，若未依規定辦理或逾期報到者，不得以

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逾期未報到者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並依序由備取生遞

補本項招生考試之錄取學生，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 

三、正取生報到後若仍有缺額者，105年2月18日(週四)起由備取生按名次順序遞補。 

四、錄取生註冊時應提供國內外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大學以上之學歷證明；持境外學歷身

分報考經錄取者，須檢附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等相關辦法規範之學

歷採認文件。 

五、錄取生如有報考資格不符或所繳證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在錄取後未註

冊前發覺者，取消其錄取資格；註冊入學後發覺者，即撤銷其學籍，且不發給任

何有關學業之證明。如在本校畢業後發覺者，除勒令繳銷其畢業證書及公告取消其

畢業資格外，本校得追究其法律責任。 

玖、附註 

一、本學位學程係屬專班性質，錄取新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就讀本學程之學生

不得轉系，亦不得辦理休學，但可辦理退學，退費標準依教育部之規定辦理。 

二、本學位學程學生退學時，如在校肄業滿一學期具有學科成績，得發給修業證明

書。 

三、本學位學程學生修業期滿，經考核成績通過，由本校授予學士學位，並於學位證

書上加註「學士後學士學位學程」字樣。 

四、有關本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網站

http://www.kyu.edu.tw。 

拾、其他事宜 

其他未盡事宜除依相關法令規章處理之，若有相關法令規章仍未明定，而造成疑義

者，由本校招生委員會研議方案，召開臨時委員會議討論作成決議之。報名本校之考生

有關招生事項如有疑義時，得於該情事發生後一週內備妥相關資料，向本校招生委員會

提出申覆，由本校招生委員會討論研議，並於一個月內正式答復函覆報名考生，逾期恕

不受理。 

http://www.k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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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學士後影視傳播設計學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及師資介紹 

1.學程規劃課程表 

必選修別 課程名稱 

必修 

新媒體傳播概論(遠距) 設計思考與溝通(遠距) 

動態攝影實務 影音剪接實務 

劇本寫作 微電影製作 

影像設計 數位音效剪輯 

 多媒體製作 

  專題研究 

必修 專業實習(至少 160 小時，可用現職相關工作時數折抵) 

選修 

創意商品 作品集設計與展現 

創意企劃 3D 電腦動畫製作(2) 

3D 電腦動畫製作(1)  影視製片實務 

互動科技應用 整合行銷傳播 

廣播實務 行動媒體設計 

電視專題製作 數位影音整合 

必修合計學分數 31 學分(必修科目 30 學分，必修實習 1 學分) 

專業選修最低學分數 18 學分 

畢業最低學分數 49 學分 

2.課程專業證照與產業實習規劃 

◎本學位學程規劃的專業證照：Adobe ACA Photoshop，Flash 國際證照，專業錄音證照

Pro Tools 證照。 

◎「專業實習」課程規劃，合計學分數為 1 學分，實習時間為第一學期或暑假期間。 

3.學程規劃授課時段及修業年限 

◎本學位學程規劃授課時段採彈性設計，課程將視學生的需求在週六、日及暑假開課，希

望讓學生能有更充足與彈性的方式在一年取得學位。 

◎課程規劃包含實體課程與遠距教學課程，實體課程安排於假日（六或日）授課；學生可

依其需求選擇於授課週次內上網完成遠距教學課程學習。 

◎基本上本學位學程採修滿 49學分就可畢業，最快可在一年取得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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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學士後產業外語學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 

1.學程規劃課程表： 

必選修別 課程名稱 

必修 

管理學(遠距) 產業英文(遠距) 

商務軟體應用(遠距) 參展行銷英文 

簡報英文 國際品牌管理英文 

國際行銷英文 跨文化溝通(遠距) 

必修 (暑假)專題製作或產業實習(1 學分) 

選修 

商務書信撰寫技巧 國際行銷通路策略 

商務秘書英文 職場倫理(遠距) 

國際貿易概論(遠距) 創意與行銷(遠距) 

英文文案撰寫(遠距) 英語證照輔導 

國際行銷檢定輔導 會議英文 

必修合計學分數 25 學分(必修科目 24 學分，必修實習 1 學分) 

專業選修最低學分數 24 學分 

畢業最低學分數 49 學分 

2.課程專業證照與產業實習規劃 

◎本學位學程於第一學期著重在商務行銷與知識管理基礎理論與實務的先期教育與相關證

照的教育訓練，第二學期則著重於國際行銷溝通與策略，同時規劃輔導學生考取國際行

銷專業證照及英語證照。 

◎暑假期間安排學生於產業界參訪，以驗證所學且增加實務經驗。 

◎提升外語能力方面，依照學生興趣及需要可在第二學期選修英語證照輔導課程，以鞏固

其職場上的競爭力。 

3.學程規劃授課時段及修業年限 

◎本學位學程規劃授課時段採彈性設計，課程將視學生的需求在週六、日及暑假開課，希

望讓學生能有更充足與彈性的方式在一年取得學位。 

◎課程規劃包含實體課程與遠距教學課程，實體課程安排於假日（六或日）授課；學生可

依其需求選擇於授課週次內上網完成遠距教學課程學習。 

◎基本上本學位學程採修滿 49學分就可畢業，最快可在一年取得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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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學分學雜費收費標準 

學分學雜費收費標準 

收費項目 學分(學時)費 電腦實習費 學生平安保險費 

金額 1,289 元 935 元 345 元 

※本校收費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理，本表為 104 學年度收費標準，資料來源本校網站「學

雜費及財務公開專區」資訊。 

※學分學雜費之收費以實際上課時數計，非以學分數計；例如：2 學分、3 小時之課程，

學分收費以 3 小時計；即學分學雜費=學分(學時)費 × 實際上課小時數，每學期應繳

總金額 = 學分學雜費 ＋ 電腦實習費 ＋ 學生平安保險費。(如有電腦實習課才繳電

腦實習費) 

※新生入學應完成註冊繳費取得學籍後方得辦理休、退學；學生辦理休、退學時，退費

標準依教育部發布之「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 15 條規定辦理：學生於開

學日前(含開學日當天)辦妥退、休學手續者，免繳各費用或全額退費。開學日次日起

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所繳各費退還三分之二，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所繳各費退還

三分之一。 

※各類休退學時間計算，應依學生(或家長)向學校註冊組正式提出「休、退學申請」為

計算基準日，並於 7 日內完成離校手續，若因可歸責學生自身因素延宕相關程序，則

以實際離校日為計算基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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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本校安心就學方案 

高苑科技大學安心就學方案 

一、軍公教遺族子女、身心障礙人士、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低收入戶子女、原住民學

生、特殊境遇家庭學生、中低收入戶子女等可申請學雜費減免。 

二、家庭年收入 70 萬元以下、家中不動產不超過 650 萬元，且未請領相關政府各類補

助者可申請共同助學金。 

三、家庭年收入在新台幣 120 萬以下者，可申請就學貸款。 

四、若無力繳交學雜費暨代辦費，經其他助學方案均無法濟助者，得申請分期繳交。 

五、本校安心就學相關資訊，查詢網址：

http://affairs.kyu.edu.tw/new/html/activities/activities_scholarship.html，

或洽詢電話：進修推廣部學務組 (07) 607-7716。 

 

  

http://affairs.kyu.edu.tw/new/html/activities/activities_scholarshi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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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報名表 

高苑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春季班】招生報名表 

准考證號碼 

(考生請勿填寫)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性  別 
□男 

□女 
生  日   年  月  日 

報考學程 
□學士後影視傳播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後產業外語學士學位學程 

手機號碼  住家電話  

E -m a i l  
Facebook 

Line ID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本地址為寄成績、錄取通知單用，考生請填寫可收到之地址。 

學  歷 大學(學院)        系  年  月畢業(不受理同等學力報考） 

服役情形 □已役畢（應繳交退伍令影本）   □無兵役義務（應繳交免役證明影本 ） 

緊急事故 

聯絡 

聯絡人 關係 

手機號碼  
  

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確認簽名 

1.本人於完成報名作業時，已詳細閱讀招生簡章有關貴會對於考生個人資料蒐集類別、使用範圍、方
式、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並同意貴會對於本人資料進行蒐集或處理。 

2.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細核對無誤。依簡章規定，報名時本人並未繳交學歷證件正
本。若獲錄取，將於報到時繳交正本查證，屆時若有與本報名表所記載不符之處，本人願接受招生委
員會之處置（即取消錄取資格），絕無異議。 

 

考生親自簽章：  

附註：一、本表須由考生親自以正楷填寫，本表若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蓋私章。 

二、以下欄位，考生請勿填寫。 

報 名 審 查  

承辦人簽章 
 

報 名 複 審  

承辦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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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考生學歷證件及相關證明文件浮貼表 

高苑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春季班】招生 

考生學歷證件及相關證明文件浮貼表 

退伍令或免役證明文件影本浮貼處 

 

學位(畢業)證書影本浮貼處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浮貼處 

 

准考證號碼： 

（考生勿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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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國外學歷(力)切結書 

高苑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春季班】招生 

國外學歷(力)切結書 

 

(持國外學歷(力)證件請填妥此切結書) 

本人             所持外國學歷(力)證件確為教育部認可，經駐外單

位驗證屬實，並保證於錄取後報到時，繳驗已加蓋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戳記

之學歷(力)證件、歷年成績單及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核發之入出境記錄，若

未如期繳交或經查證不符合  貴校報考條件，或逾期藉故不繳，本人自願放

棄錄取資格，絶無異議。此致 

 

高苑科技大學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招生委員會 

 

報 考 學 位 學 程 ： 
□學士後影視傳播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後產業外語學士學位學程 

畢業學校所在國及州別：  

立 書 人 ：  

身 分 證 字 號 ：  

聯 絡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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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報名切結書 

高苑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春季班】招生 

報名切結書 

 

 

立切結書人                 報考 貴校104學年度學士後第二專長

學士學位學程【春季班】招生□學士後影視傳播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

後產業外語學士學位學程，因故未能及時取得：□身分證；□歷年成績單；

□學位(畢業)證書。本人保證於錄取報到時，若無法繳交前述之學歷資格證

件者，自願放棄錄取及入學資格，絕無異議，恐口說無憑，立此切結書為證，

絶無異議。此致 

 

高苑科技大學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招生委員會 

 

 

立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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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個人履歷及自傳 

高苑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春季班】招生 

個人履歷及自傳 

考生姓名  出生地  

手機號碼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    ) 性別 □男    □女 

經歷 

起訖時間 工作單位 職稱 工作內容 

民國  年  月至  年  月止    

民國  年  月至  年  月止    

現職 民國  年  月至  年  月止    

語言能力 

語言 聽 說 讀 寫 

     

     

本自傳可納入：成長背景、求學經歷、學習規劃、生涯規劃及社團參與等。 

 

 

 

 

 

 

 

 

 

 

 

 

 

 

 

 

 

 

 

 

 

 

(如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頁) 

准考證號碼： 

（考生勿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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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其他有利審查資料證明文件浮貼表 

高苑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春季班】招生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證明文件浮貼表 

姓名  報名學位學程 
□學士後影視傳播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後產業外語學士學位學程 

編號 
各項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技能競賽獲獎證

明，成果作品等足資證明專業能力之資料 
發照單位 

1   

2   

3   

4   

5   

編號 1 證明影本-浮貼處 

浮貼時，勿超出此格。 

編號 2 證明影本-浮貼處 

浮貼時，勿超出此格。 

編號 3 證明影本-浮貼處 

浮貼時，勿超出此格。 

編號 4 證明影本-浮貼處 

浮貼時，勿超出此格。 

編號 5 證明影本-浮貼處 

浮貼時，勿超出此格。 

准考證號碼： 

（考生勿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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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高苑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春季班】招生 

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准考證號碼  錄取學位學程 
□學士後影視傳播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後產業外語學士學位學程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手機號碼  電     話  

本人聲明放棄 貴校 104 學年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春季班】招生入學資

格，特此聲明，絕無異議。此致 

高苑科技大學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招生委員會            第一聯招生委員會存查聯 

考生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招生委員會(進修推廣部)簽章  

------------------------------------------------------------------------------------------------------------------------ 

高苑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春季班】招生 

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准考證號碼  錄取學位學程 
□學士後影視傳播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後產業外語學士學位學程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手機號碼  電     話  

本人聲明放棄 貴校 104 學年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春季班】招生入學資

格，特此聲明，絕無異議。此致 

高苑科技大學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招生委員會                第二聯考生留存聯 

考生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招生委員會(進修推廣部)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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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報到委託書 

高苑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春季班】招生 

報到委託書 

(因故無法親自到校報到請填妥本委託書) 

本人                 報考 貴校104學年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

【春季班】招生，經錄取  □學士後影視傳播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後

產業外語學士學位學程，因不克親自至貴校辦理報到，茲委託      君

代理本人辦理報到相關手續。此致 

 

高苑科技大學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招生委員會 

 

(一)  委 託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 

電 話 ： 

(二)  受 託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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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本校位置圖 

高苑科技大學位置圖 
◎開車 經省道： 

經省道台一線，由岡山往台南
方向，約 10-15 分鐘。 
經省道台一線，由台南往岡山

方向，約 25-30 分鐘。 

◎開車 經高速公路： 
南下：國一於高雄科學園區交流

道轉聯絡道路，由高雄園
區東側基地指標下高架道
路，右轉北嶺六路接省道
台一線往路竹方向(最佳
路徑)。 

北上：國一於高雄科學園區交流
道轉聯絡道路，由高雄園
區東側基地指標下高架道
路，右轉北嶺六路接省道
台一線往路竹方向(最佳
路徑)。 

◎搭乘火車： 
搭乘火車至路竹火車站下車，

搭乘高苑區間車(上課期間)到
校，約 5 分鐘。搭乘火車  
至路竹火車站下車，步行到高

苑，約 25 分鐘。 

◎搭乘接駁車： 
可至各搭車據點，搭乘接駁車

到校，詳情可查詢接駁車時刻表
(學務處網頁)。 

◎搭乘捷運： 
搭乘捷運至南岡山車站下車，

搭乘高苑捷運接駁車到校。 

◎搭乘公車： 
可至各搭車據點，搭乘高雄客運到校。詳情可查詢高雄客運時刻表。 
 

(請參考平面圖至進修推廣部) 

 

http://affairs.kyu.edu.tw/生輔組/路竹火車站區間車時間表.pdf
http://affairs.kyu.edu.tw/生輔組/捷運接駁專車時刻.pdf
http://affairs.kyu.edu.tw/生輔組/捷運接駁專車時刻.pdf
http://affairs.kyu.edu.tw/new/html/from/life/南岡山捷運站接駁車時間表.pdf
http://www.ksbus.com.tw/schedule/part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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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報名專用信封封面 

准考證號碼:   (招生委員會專用)                                  

高苑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春季班】招生 

 

高
苑
科
技
大
學
學
士
後
第
二
專
長 

學
士
學
位
學
程
招
生
委
員
會 

 

收 

 
 

82151 

高
雄
市
路
竹
區
中
山
路1

8
2
1

號 

□
學
士
後
影
視
傳
播
設
計
學
士
學
位
學
程 

□
學
士
後
產
業
外
語
學
士
學
位
學
程 

報
考
學
位
學
程
： 

寄
件
人
： 

地 
 

址
： 

 

報
考
資
料(

請
考
生
依
序
整
理
，
並
以
迴
紋
針
固
定
於
左
上

角) 

※

報
名
資
料 

□
報
名
表
【
附
表
一
】。 

□
考
生
學
歷
證
件
及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浮
貼
表
【
附
表
二
】。 

□
大
學
以
上
歷
年
成
績
表
。 

□
個
人
履
歷
及
自
傳
【
附
表
五
】。 

□
其
他
有
利
審
查
資
料
證
明
文
件
浮
貼
表
【
附
表
六
】。 

 ※

請
將
本
頁
【
附
件
二
】
填
妥
後
，
黏
貼
於
B4
信
封
袋
上
，
連
同

報
名
表
件
寄
至
本
會
。 

左
列
各
項
請
報
名
考
生
確
實
檢
查
資
料
內
容
後
再
劃

記
「
Ｖ

」
。 

 

 

 


